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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新北市政府函報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坐

落新北市淡水區海鷗段 415、416、417、419

地號國有土地，遭財團法人淡水文化基金會所

有之新北市淡水區鼻頭街○○號建物無權占用

，卻未依法向該會追繳占用期間之土地使用補

償金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有關新北市政府函報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下稱

國產署）經管坐落新北市淡水區海鷗段 415、416、417、

419 地號國有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，遭財團法人淡水文

化基金會（下稱淡水文化基金會）所有之新北市淡水區鼻

頭街○○號建物（下稱系爭古蹟）無權占用，卻未依法向

該會追繳占用期間之土地使用補償金等情，經於民國（下

同）103 年 9 月 4 日約詢國產署副署長李政宗、新北市政

府秘書長許育寧及相關主管人員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就調

查意見臚述如下： 

一、國產署認定系爭古蹟於公告指定後，新北市政府為實際

管理人，將占用系爭土地之情形視為機關占用，且系爭

古蹟及 415、417、419 地號 3 筆土地嗣後業已交由淡水

文化基金會管理維護，故免予追收土地使用補償金，雖

非無由，惟北區分署明知系爭古蹟於公告指定前，長期

無權占用系爭土地，於 94 年以前均未採取積極作為，

即時向占用人請求給付使用補償金或提起訴訟，終致不

當得利請求權罹於時效而無法請求，嚴重損及國有財產

權益，顯有怠失，國產署亦應負督導不周之責。 

(一)按國有財產法第 4 條規定：「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

產與非公用財產兩類。…非公用財產，係指公用財產

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財產。」第 9 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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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「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，綜理國有財產事業。財政

部設國有財產局，承辦前項事務；其組織以法律定之

。」第 12 條規定：「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

為管理機關，承財政部之命，直接管理之。」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各分署組織準則第 2 條規定：「各分署掌

理轄區內下列事項：一、國有財產之清查。二、國有

財產之管理。三、國有財產之處分。四、國有財產之

改良利用。五、國有財產之估價。六、國有財產法務

案件之處理。七、其他有關國有財產事項。」故國產

署（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」102 年 1 月 1 日施

行，改制前原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）承財政部之命，

為國有非公用財產之管理機關，並設有北、中、南區

分署（改制前為臺灣北、中、南區辦事處）分署之下

並另設有辦事處（改制前為分處），實際負責轄區內

國有財產之清查、管理、處理等事項，並受國產署之

指揮監督。 

(二)又按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規定：「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

產，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，得申請撥用。

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辦理撥用：一、位於繁盛

地區，依申請撥用之目的，非有特別需要者。二、擬

作為宿舍用途者。三、不合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土地

使用分區規定者。前項撥用，應由申請撥用機關檢具

使用計畫及圖說，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，並徵得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同意後，層報行政院核定之。」國

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4 點規定：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
，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，得申請撥用。但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辦理撥用：（一）位於繁盛地

區，依申請撥用之目的，非有特別需要者。（二）擬

作為宿舍用途者。（三）不合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土

地使用分區規定者。」第 12 點規定：「申請撥用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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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內部分土地者，申請撥用機關應先洽土地管理機

關辦妥分割登記後，再辦理撥用。…」故各級政府機

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，始得申請撥用國有非公用不動

產，且申請撥用國有土地內部分土地者，應先洽土地

管理機關辦妥分割登記後，再辦理撥用。 

(三)再按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」（101 年 7

月 27 日修正）第 6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被占用之不動產

，在占用人未取得合法使用權源或騰空交還前，執行

機關先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向占用人追溯收取使

用補償金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予免收、減半計收

或緩收：…（二）占用人為地方政府機關，且占用作

公共設施供不特定人使用而無收益者，免收使用補償

金。…」財政部 87 年 3 月 3 日臺財產二字第 87004240

號函示：「一、各級政府機關撥國有土地有被占用情

形者，除占用人為政府機關外，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

條不當得利返還法則，仍應向占用人追收使用補償金

…」
1
國產署所屬分署對於經管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，

如經發現遭人占用，在占用人未取得合法使用權源或

騰空交還前，應先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向占用人

追溯收取使用補償金，惟依上開要點第 6 點第 1 項第

2 款及財政部 87 年 3 月 3 日函示意旨，如屬機關占用

之情形，則免予追收使用補償金。 

(四)另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古蹟依其

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、直轄市定、縣 (市) 定三類，

由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，辦理公告。直轄市、縣 (

市) 定者，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」同法（94 年

2 月 5 日修正前）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古蹟由所在

地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管理維護之…」同法（94 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本函示於 101 年 7 月 27 日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 6 點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

規定後，停止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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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5 日修正後）第 18 條規定：「古蹟由所有人、使

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。公有古蹟必要時得委任、委

辦其所屬機關(構)或委託其他機關(構)、登記有案之

團體或個人管理維護。私有古蹟依前項規定辦理時，

應經主管機關審查後為之。公有古蹟及其所定著之土

地，除政府機關 (構) 使用者外，得由主管機關辦理

撥用。」故古蹟（含私有）得由地方政府指定，其管

理維護責任，於 94 年 2 月 5 日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8

條第 1 項規定修正前，均由所在地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

府負責，94 年 2 月 5 日以後，則依修正後文化資產保

存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，由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

負責；另公有古蹟及其所定著之土地，除政府機關 (

構) 使用者外，得由主管機關辦理撥用，合先敘明。 

(五)案據國產署與新北市政府查復資料，系爭古蹟原屬英

商嘉士洋行倉庫，由英商亞細亞火油有限公司(下稱英

商亞細亞公司)於 1894 年至 1930 年間陸續興建。依土

地登記謄本記載，該建物坐落之新北市淡水區海鷗段

415、419 地號與 416、417 地號土地，分別於 36 年 7

月 1 日、56 年 7 月 19 日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為「

中華民國」，係屬國產署北區分署經管之國有非公用

土地。惟英商亞細亞公司認系爭土地應屬該公司所有

，並訴請法院塗銷土地所有權登記，迭經臺灣臺北地

方法院士林分院 76 年度重訴字第 36 號判決、臺灣高

等法院 79 年度重上更（一）字第 13 號判決、最高法

院 80 年度台上字第 657 號確定判決駁回在案，該公司

嗣後雖多次提起再審之訴，惟均遭法院判決駁回。嗣

新北市政府 (99年 12月 25日升格改制前為臺北縣政

府，下同)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 條規定，於 89

年 6 月 27 日將系爭古蹟公告指定為私有古蹟，古蹟本

體範圍包含現有全部倉庫及附屬建物，面積約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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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24.55 帄方公尺。指定古蹟範圍除系爭 4 筆土地外

，另包括同段 314、315、418 等 3 筆國有土地
2
及 426

地號鎮有土地
3
。英商亞細亞公司於同年 12 月 27 日將

系爭古蹟無償贈予淡水文化基金會。 

(六)系爭古蹟因建物本體毀損嚴重，於指定公告後隨即由

新北市政府負責及主導安全圍籬之施設，並辦理搶救

、修繕、維護管理等事宜，故於修復工程完成前，系

爭古蹟均由該府負責管理維護，惟基於日常管理需要

，該府同意淡水文化基金會做簡易辦公室及儲藏空間

使用，並由其管理維護。系爭古蹟修復工程於 95 年 1

月 24 日開工，至 99 年 5 月完成，100 年 7 月 28 日點

交予該基金會管理使用。修復期間除由該府負責管理

維護，並無對外開放。該府於 92 年 5 月 12 日召開系

爭古蹟修復完成後各所有權人之權利義務協調會，國

產署代表於會中即表示：「（一）該古蹟上之國有土

地，請臺北縣政府辦理撥用。（二）因該古蹟屬私有

，如無法辦理撥用，屬占用行為，本局將通知古蹟所

有權人繳納使用補償金，並辦理承租或承購。
4
」爰做

成決議由該府（文化局）與國產署、淡水鎮公所（99

年 12 月 25 日改制後為淡水區公所，下同）協商，無

償撥用系爭土地及 426 地號鎮有土地
5
以利管理維護

。該府乃函經內政部 92 年 11 月 18 日同意辦理撥用後

，於同年 12 月 1 日檢送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向國產署申

請無償撥用系爭土地，惟國產署於 93、94 年間數次退

請該府補正後再重新提送，同時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管理機關分別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、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、國防部軍備局。  

3
 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升格後為市有土地，管理機關變更為新北市政府文化局。  

4
 國產署北區分署嗣於 92 年 7 月 10 日函復新北市文化局，系爭國有土地涉土地法第 14 條第 1

項第 9 款名勝古蹟不得私有限制疑義，如查明係屬不得私有範圍，該古蹟所有權人僅得以承租

方式取得土地使用合法權源，尚無法以承購方式辦理。  
5
 該筆土地 99 年 12 月 25 日因改制升格變為市有土地，100 年 1 月 12 日變更管理機關為新北市

政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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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由，於 94 年 8 月 10 日通知淡水文化基金會應即停

止占用行為，並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法則給付自

受讓系爭古蹟之次月（即 90 年 1 月）起使用補償金合

計新臺幣（下同）4,034 萬 9,640 元。嗣國產署依新

北市政府 96 年 1 月 18 日召開系爭古蹟建築本體修復

暨再利用工程會商結論，認為系爭古蹟經營主體為淡

水文化基金會，故無法依國產法第 38 條規定辦理撥用

而註銷該府申請撥用案。 

(七)另淡水文化基金會於接獲國產署北區分署上開給付占

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通知後，即於 94 年 8 月 12 日函

復該分署，系爭古蹟係於 89 年 12 月因受贈取得，並

提出贈與契約書以資證明，爾後更多次表示系爭古蹟

僅使用部分系爭土地（即建物坐落範圍），以及系爭

古蹟一百多年來即存在於此土地上，屬合法占有使用

，該基金會接受合法捐贈，自非無權占用，更無不當

得利。新北市政府為解決系爭古蹟占用國有土地使用

補償金事宜，爰於 95 年 10 月 23 日與國產署召開會議

，獲致結論略以：「一、…依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

前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，古蹟由所在地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管理維護…。且有關該土地安

全圍籬之施設，及地上物所涉之古蹟搶救、修繕、維

護管理等事宜，皆為本府負責及主導，又該建物之修

復工程已由本府完成發包程序，於修復工程完成前，

該建物所有權雖為財團法人淡水文化基金會，依前述

修正前文資法之規定，該國有土地之管理維護機關為

本府。…」國產署依上開會議結論，以系爭古蹟係於

89 年 6 月 27 日指定，新北市政府並依 94 年 2 月 5 日

修正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8 條規定進行修繕及管理

維護事宜，該府對系爭土地有事實上之管領力，認定

該府為系爭古蹟之實際管理人，因此系爭古蹟占用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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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土地可視為機關占用；又依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後文

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，古蹟係由所有人、

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。是就古蹟有管理維護義務

與責任者為該古蹟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，系爭古

蹟既仍為新北市政府管理維護，仍視為機關占用，北

區分署乃於 96年 8月 7日函復該基金會同意參照上開

財政部 87 年 3 月 3 日函示意旨，免予追收占用系爭土

地使用補償金。 

(八)嗣財政部 98 年 6 月 25 日召開「研商私有古蹟涵蓋範

圍內之國有土地撥用事宜」會議，作成結論(一)略以

：「…文化資產保存法…第 7 條規定，主管機關得委

任、委辦其所屬機關（構）或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、

文化資產研究相關之學術機構、團體或個人辦理文化

資產調查、保存及管理維護工作，且同法第 27 條規定

，公有及接受政府機關補助之私有古蹟、歷史建築及

聚落，應適度開放大眾參觀。故古蹟主管機關倘基於

整體規劃古蹟保存之公共利益需用私有古蹟涵蓋範圍

內之國有土地，允予認屬主管機關執行古蹟管理維護

之業務執掌範疇，尚符合國有財產法…第 38 條規定之

公務或公共需要，得辦理撥用。…」新北市政府認為

保存維護古蹟，係屬興辦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，且

系爭古蹟依原貌修復已損壞之建物，並對空間加強活

化再利用，成為優良藝文場所，免費供民眾參觀，符

合公共需要，乃依上開會議結論，復於 98 年向國產署

申請撥用系爭 415、417、419 地號 3 筆土地。
6
案經財

政部報奉行政院 100 年 1 月 6 日准予撥用，該府並於

同年 8月 16日與淡水文化基金會訂定系爭古蹟委託經

營管理契約，上開 3 筆系爭土地一併委託其管理維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416 地號土地因有他人占用且位於河川區域內，暫不撥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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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系爭 416 地號土地於 103 年因已不位於河川區域範

圍內，並已依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 12 點規定辦理土

地分割排除其他私人占用，現正由該府辦理撥用程序

中。據此，系爭 416 地號土地迄今尚未完成撥用，如

確有占用之事實，因無權占用之情形仍未排除，允應

追收其使用補償金。 

(九)綜上所述，系爭古蹟於 89 年 6 月 27 日公告指定後，

即由新北市政府依 94年 2月 5日修正前文化資產保存

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，進行修繕及管理維護事宜，94

年 2 月 5 日修正後文化資產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，雖

將古蹟管理維護義務與責任者變更為該古蹟所有人、

使用人或管理人，惟事實上，系爭古蹟至 99 年 5 月完

成修復工作，100 年 7 月 28 日點交予淡水文化基金會

管理使用前，仍由該府負責管理維護，並無對外開放

。故此一期間該府對系爭土地確實有事實上之管領力

，國產署認定該府為系爭古蹟之實際管理人，將系爭

古蹟占用國有土地之情形視為機關占用，嗣後系爭

415、417、419 地號等 3 筆土地，經財政部報奉行政

院准予撥用予新北市政府，並與系爭古蹟一併交由淡

水文化基金會管理維護，其無權占用之情形已因此而

不復存在，故免予追收土地使用補償金，雖非無由，

惟系爭古蹟於公告指定前，長期無權占用系爭土地，

國產署雖陳稱：「管理負擔相當繁重，且處理占用業

務人員更迭頻繁，致未即時處理相關排除占用或通知

繳交使用補償金事宜」等語，事實上系爭古蹟原所有

權人英商亞細亞公司曾於 76 年間訴請法院塗銷系爭

土地所有權登記，案經最高法院 80 年度台上字第 657

號確定判決駁回在案，期間該署均委任律師代理訴訟

，顯然早已知悉有無權占用之情形存在，惟該署北區

分署於 94 年以前均未採取積極作為，即時向占用人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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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給付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或提起訴訟，終致不當

得利請求權罹於時效而無法請求，嚴重損及國有財產

權益，顯有怠失，該署亦應負督導不周之責。 

二、新北市政府辦理系爭古蹟修復與後續管理維護等事宜

，與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，尚無不符；系爭古蹟

嗣後管理維護、修復及再利用所需經費，主管機關仍否

再依規定酌予補助，以及委託經營項目對外收取費用之

收益，除用於管理維護外，如有盈餘時，應否收取適當

權利金，以維護政府及國有土地權益，容有加以檢討之

必要。 

(一)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7 條規定：「主管機關得委任、

委辦其所屬機關 (構) 或委託其他機關 (構) 、文化

資產研究相關之學術機構、團體或個人辦理文化資產

調查、保存及管理維護工作。」第 19 條規定：「公有

古蹟因管理維護所衍生之收益，其全部或一部得由各

管理機關 (構) 作為古蹟管理維護費用，不受國有財

產法第七條規定之限制。」第 20 條規定：「（第 1

項）古蹟之管理維護，係指下列事項：一、日常保養

及定期維修。二、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。三、防盜

、防災、保險。四、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。五、其他

管理維護事項。（第 2 項）古蹟於指定後，所有人、

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，並報主管機關

備查。」第 26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私有古蹟、歷史

建築及聚落之管理維護、修復及再利用所需經費，主

管機關得酌予補助。」第 27 條規定：「公有及接受政

府補助之私有古蹟、歷史建築及聚落，應適度開放大

眾參觀。依前項規定開放參觀之古蹟、歷史建築及聚

落，得酌收費用；其費額，由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

人擬訂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。公有者，並應依規費法

相關規定程序辦理。」另按「…（一）私有古蹟定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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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公有土地上，基於保存維護古蹟之必要，私有古蹟

公告之定著土地亦得獨立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七條

…規定辦理，作為公益之使用。（二）私有古蹟定著

於公有土地上，倘因管理維護需求衍生收益，可適用

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9 條…管理維護所衍生之收益，其

全部或一部得由各管理機關（構）作為古蹟管理維護

費用，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規定之限制…之規定。

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（101 年 5 月 20 日改制後為

文化部）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100 年 4 月 20 日文

資籌二字第 1003002724 號函釋有案。 

(二)又按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8 條第

1 項規定，古蹟由所在地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管理

維護，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後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

第 1 項規定，古蹟由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

護。其修正理由係因古蹟無論公有、私有，均由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管理維護，與一般公有古蹟之管理

使用現狀不符，且地方政府亦因古蹟數量龐大，無法

負荷而疏於管理，爰於第 1 項規定將古蹟管理維護之

權責回歸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，並於第 2、3 項增

列管理維護事項得委任、委託或委辦。 

(三)系爭古蹟於指定公告後隨即由新北市政府管理維護，

並於 95 年 1 月 24 日進行修復工程，至 99 年 5 月完成

修復工作，100 年 7 月 28 日點交予淡水文化基金會管

理使用，已如上述。詢據新北市政府表示，該項修復

工程費用結算金額為 144,328,166 元，依 91 年內政部

核定辦理工程預算時，私有古蹟由政府全額負擔，故

系爭古蹟所有權人淡水文化基金會不必負擔配合款。

該府為系爭古蹟之後續管理維護與活化利用，復依文

化資產保存法第 7 條、第 19 條規定，於 100 年 8 月

16 與該基金會簽訂委託經營管理契約，將系爭古蹟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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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，全部委託該基金會經營管理。依該契約第 3 條

約定委託經營管理項目為：1.舉辦社區教育、文教推

廣、藝文交流或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活動。2.經營與文

化資產保存有關之週邊產品販售及出版品規劃展售。

3.提供民眾藝文創作、研習發表場所。4. 辦理古蹟建

物、附屬設施之經營管理維護事項。5.其他經本府同

意之委託經營相關業務。另依契約第 5 條約定管理維

護主要內容，該基金會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暨施行細

則等相關規定，就土地、建物、各項設備善盡管理維

護保管責任，除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變導致毀

損、滅失外，負修繕或賠償責任。該基金會於委託期

間如需增加設施或變更原有設施者，在不破壞古蹟本

體與不影響建物結構及公共安全原則下，應報經新北

市政府同意後，依相關法令辦理。淡水文化基金會並

依該契約第 4 條、第 8 條約定，分別擬定經營管理維

護計畫書以及系爭古蹟
7
使用管理要點，陳報新北市政

府備查在案。 

(四)另依契約第 6 條約定：「…辦理委託經營項目，得對

外收取費用
8
，自負盈虧。其收費項目及標準，應於經

營管理維護計畫書明定之。除因舉辦特展活動外，戶

外空間免費開放大眾參觀，但個人或團體利用場地空

間舉辦特定活動，非純屬參觀性質者，不在免費適用

範圍之列。」故系爭古蹟於修復完成後，已依上開約

定開放供民眾免費參觀，惟對於空間借用部分須收取

費用，而經營管理所衍生之盈餘均歸由該基金會所有

，但仍須用於古蹟管理維護
9
。至於系爭土地部分，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全稱為「淡水文化園區場地設施使用管理要點」。  
8 契約第 3 條及第 6 條委託經營管理項目所生之收益，係符合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

籌備處 100 年 4 月 20 日文資籌二字第 1003002724 號函略以，「私有古蹟定著於公有土地上，

倘因管理維護需求衍生收益，可適用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9 條…」之規定。 
9 本案新北市政府並無補助淡水文化基金會管理維護經費，但中央機關及該府有相關補助案之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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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政府因一併交由該基金會管理維護，並未收取租

金，惟該基金會須於該園區提供大於土地年租金之回

饋項目。依該基金會於園區內所屬建物之占有面積計

算，每年應支付土地租金計 1,252,811 元整，而該基

金會每年回饋免收門票收入估算為 1,875,000 元，已

超出應支付之租金。另園區內 C 棟藝文展演館每年無

償提供該府寒暑假以外 60 日(含)以下之藝文展演活

動使用
10
。該基金會 100 年度維護管理結餘為負

709,899 元，101 年度為負 246,268 元，102 年度則結

餘 276,033 元。一般而言，古蹟管理維護多屬虧損，

尚須古蹟主管機關酌予補助，而系爭古蹟係由該基金

會自負盈虧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系爭古蹟於指定公告後，即由新北市政府

進行修復工程，並於完成修復後將系爭古蹟與土地委

任淡水文化基金會管理維護，辦理委託經營項目，並

得對外收取費用，自負盈虧，若有盈餘均歸由該基金

會所有，但仍須用於古蹟管理維護，而該基金會業已

分別擬定經營管理維護計畫書以及使用管理要點，陳

報新北市政府備查在案，該府辦理系爭古蹟修復與後

續管理維護等事宜，與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，

尚無不符；又系爭古蹟係屬私人古蹟，且受委託經營

者即為所有權人，與一般公有古蹟、私有古蹟的經營

管理方式，並不相同，且據新北市政府表示，該市境

內尚無其他私有古蹟占用公有土地案例，故如何達成

系爭古蹟的修復保存、管理維護與活化利用，同時兼

顧公、私權益的均衡，誠屬不易。惟系爭古蹟龐大修

復費用業由政府全部負擔，使用國有土地部分，又以

回饋免收門票方式抵充租金，所有權人除受委託經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請，基金會有權利申請之。 

10
 委託經營管理契約第 10 條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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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系爭古蹟外，其本身亦於古蹟內設置辦公室及儲

藏空間使用，就維護政府與國有財產權益，以及落實

文化資產保存法（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後）第 18 條第 1

項規定，將古蹟管理維護之權責回歸所有人、使用人

或管理人之意旨而言，系爭古蹟嗣後管理維護、修復

及再利用所需經費，主管機關仍否再依同法第 26 條規

定酌予補助，以及其委託經營項目對外收取費用之收

益，除用於管理維護外，如有盈餘時，應否收取適當

權利金，容有加以檢討之必要。 

 

調查委員：仉桂美 

         王美玉 

 


